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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復查決定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   申請人因 108年地價稅事件，不服本局所為處分，申請

復查，本局決定如下： 

主文 

維持原處分。 

事實 

申請人持分所有（84/20000）本市南屯區○地號土地，

地上建物門牌為「臺中市南屯區○」，108年 11月 15日向本

局申准自 109 年起適用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稅率，108 年仍

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計新臺幣 1,909元。 

理由 

一、按「本法所稱自用住宅用地，指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、

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，且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

住宅用地。」、「地價稅基本稅率為 10‰……」、「合於左

列規定之自用住宅用地，其地價稅按 2‰計徵……土地所

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，適用第 1 項自

用住宅用地稅率繳納地價稅者，以 1 處為限。」及「依

第 17 條及第 18 條規定，得適用特別稅率之用地，土地

所有權人應於每年（期）地價稅開徵 40日前提出申請，

逾期申請者，自申請之次年期開始適用……」分別為土

地稅法第 9條、第 16條、第 17條及第 41條所明定。次

按「得適用特別稅率之用地及各種減免稅地之申請期

限，依土地稅法第 41條及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24條規定，

應於地價稅開徵 40日前提出申請，至於其用地是否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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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稅率及減免之要件，亦應以上開申請期限截止日(現

為 9 月 22 日)為審核之基準日。」及「申請適用特別稅

率及各種稅地減免之土地，其是否符合特別稅率及減免

之要件……應以申請期限截止日（10 月 7 日）（現為 9

月 22日）為審核基準日，倘該申請期限截止日適逢星期

六而順延至 10月 9日（現為 9月 24日），則該日申請之

案件，亦應以 10月 9日為審核基準日。」分別為財政部

81 年 3 月 20 日台財稅第 810763418 號函及 85 年 2 月 6

日台財稅第 850016879號函所釋示。 

二、申請人所有系爭土地，108 年 11 月 15 日經申准自 109

年起適用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稅率，108 年仍按一般用

地稅率課徵。 

三、申請人復查主張略以，系爭土地地上建物 108 年即有其

成年子女設立戶籍，當年地價稅應改按自用住宅用地稅

率課徵云云。 

四、按自用住宅用地，係指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、直系親

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，且無出租或營業之土地。而適

用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稅率之條件，除面積外，尚有所

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受扶養親屬僅能有 1 處之限

制，並應於地價稅開徵 40日前踐行申請手續，逾期則自

次年期始有適用餘地，且是日即需符合該適用之實體要

件。卷查系爭土地迄至 108 年 11 月 15 日申請人始向本

局提出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之申請，已逾同

年 9 月 23 日（原定期限 9 月 22 日適逢假日順延）之申

請期限，本局爰依前揭規定准自次期(即 109 年)起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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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。又依土地稅法第 17條規定，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

及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以 1 處為限，經查申請人戶籍設

於「臺北市文山區○」一址，103年 8月 18日即就該坐

落土地申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在案，此有

全國地價稅自住用地查詢清單及戶政連線全戶戶籍資料

附卷可稽，次查設籍系爭土地地上建物之未成年子女於

108 年 9 月 28 日始成年，其於同年 9 月 23 日審核基準

日亦與土地稅法第 17條規定不符。綜上，本局依土地稅

法第 41條規定准自 109年起適用特別稅率，108年仍維

持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，並無不合，應予維持。 

基上論結，本件申請復查為無理由，爰依稅捐稽徵法第 35條

規定決定如主文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 
 
 
 
 
 
 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09   年    1   月    7    日 
 

附註：本件申請人如有不服，應於收受本決定書次日起 30日內，檢附訴願書（請加附繕 

本 1份）依訴願法第 58條第 1項規定經由本局向臺中市政府提起訴願。 


